
医保政策宣传

1111．病人入院手续办理程序．病人入院手续办理程序．病人入院手续办理程序．病人入院手续办理程序

持住院证、社保卡(或一卡通)→出入院处办理入院手续→交住院预

交金→病区住院（请在入院处免费复印身份证或社保卡，以便入院后病

房核实身份）

2222．出院手续办理程序．出院手续办理程序．出院手续办理程序．出院手续办理程序

持出院证、诊断证明、出院记录、预交金卡、社保卡/一卡通 医

保办审核结算、打印清单 出院处开发票 住院药房取出院带药

出院

3.3.3.3.出院需要的资料出院需要的资料出院需要的资料出院需要的资料

社保卡、出院证、疾病诊疗证明书、出院记录、预交金卡、贵重材

料审批表、输血和输白蛋白审批表

4444．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病人特病种类．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病人特病种类．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病人特病种类．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病人特病种类

（1)恶性肿瘤的放疗、化疗和镇痛治疗；（2)肾功能衰竭病人的透析

治疗；（3)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治疗；（4)糖尿病；（5)系统性红斑狼疮；

（6)高血压病；（7)冠心病；（8)风湿性心脏病；（9)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10)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11)肝硬化（失代偿期）；（12)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13)结核病；（14)

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抑郁躁狂症）、偏执性精神障碍；（15) 肌萎缩

侧索硬化症；（16）骨髓增殖性疾病；（17）帕金森综合征；（18）类风湿

性关节炎；（19）重度前列腺增生；（20）血友病。。。。

5555．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病人特病办理程序．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病人特病办理程序．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病人特病办理程序．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病人特病办理程序



（1）在原单位或所属区县医保中心领取并填写特病申请表，由单位上

报，区县医保中心安排集中诊断（除精神病、恶性肿瘤、结核病、肝肾移

植抗排异治疗外），对符合特病者由所属医保中心颁发特病证。

（2）需携带特病申请表、社保卡、身份证复印件，2 张 1 寸照片。

（3）出院 15 天后持病人及代办人身份证可到我院病案科复印相关病

历资料。

（4）精神科病人由我院精神科副教授以上医生开具特殊疾病诊断证明

书，并到医保办盖章；恶性肿瘤病人持 CT 或 MRI 胶片、出院记录和病检报

告等复印件，工作时间内到肿瘤医院办理；结核病人持检查报告及病历资

料到胸科医院或传染病医院办理；肝肾移植抗排异治疗病人持相关资料于

每周星期二至新桥医院办理。

（5）未尽事项请具体咨询各区县医保分中心。

6666．门槛费：．门槛费：．门槛费：．门槛费：是指医保可报销项目累计费用达到 880 元。

特病门诊特病门诊特病门诊特病门诊：一年（1 月 1 日一 12 月 31 日）只交一次门槛费。多种特

病一年仅一个门槛费。门诊和住院分别计算门槛费。

住院：住院：住院：住院：每年第一次住院门槛费 880 元，一年内多次住院递减 80 元/

次。特病患者一年内无论何病多次住院只缴纳一次门槛费。

7.7.7.7.重庆市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重庆市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重庆市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重庆市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特病门诊特病门诊特病门诊特病门诊药品费用报销比例药品费用报销比例药品费用报销比例药品费用报销比例

病 种 医保属性 报销比例

恶性肿瘤，肾衰的透析治疗，器

官移植后的抗排异治疗

甲类 起付标准以上报 90%

乙类 起付标准以上报 81%

除上述特病以外的其他特病 甲类 起付标准以上报 80%



乙类 起付标准以上报 72%

重度前列腺增生
全年门诊统筹支付

1000 元封顶

8.8.8.8.重庆市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重庆市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重庆市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重庆市统筹区城镇职工医保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人员类别 医保费用 医保属性 报销比例

在职人员

起付标准以下 甲类 不报销

起付标准至大额
甲类 85%

乙类 68～76.5%

大额至最高支付限额
甲类 100%

乙类 80～90%

退休人员

起付标准以下 甲类 不报销

起付标准至大额
甲类 95%

乙类 76～85.5%

大额至最高支付限额
甲类 100%

乙类 80～90%

备注：医保费用为总费用去除非类部分及超标部分的余额。除药品

外的其它乙类项目需先自付 10～20％。

9.9.9.9.重庆市重庆市重庆市重庆市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事项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事项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事项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事项

（1）参保范围：户籍在本市且未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城乡居民（包括

所有农民和城镇居民）。

（2）参保时间及待遇享受时间



参保人类别 参保时间 待遇享受时间 参保方式

城乡居民 每年 9.1～12.20 次年 1.1～12.31 家庭为单位

在渝高校大学

生

每年暑期开学 60 日

内

当年 9.1～次年

8.31

由学校组织

新生儿 出生 90 日内 出生～当年 12.31

随母亲自动

参保或独立

参保

备注：超过以上缴费时间且参保人自愿全额缴费的，可在次年 9 月 30 日前

缴清当年费用，缴费后满 90 日才能享受居民医保待遇至当年 12 月 31 日。

10101010．．．．重庆市重庆市重庆市重庆市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特病种类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特病种类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特病种类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特病种类

（1）重大疾病

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的放疗（化）疗和晚期的镇痛治

疗；肾功能衰竭的门诊透析治疗；肾脏、肝脏、心脏瓣膜、造血干细胞移

植术后的抗排异治疗；多器官功能衰竭（心、肝、肺、脑、肾）；艾滋病机

会性感染；唇腭裂；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

（2）慢性病

高血压病 ；糖尿病；冠心病； 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抑郁躁狂症）、

偏执性精神障碍；肝硬化失代偿期；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结核病；风湿性心瓣膜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慢性支

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甲亢。

11111111．．．．重庆市重庆市重庆市重庆市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病人特病办理程序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病人特病办理程序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病人特病办理程序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病人特病办理程序

（1）本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复印件和近期 2 张 1 寸免冠照片；



（2）区县医保中心每月组织诊断医院和申报人员集中开展检查诊断工

作，参保居民应准备本人的病史资料或二级以上医院住院病历（含检查原

始资料）交诊断机构。我院住院病史在出院 15 天后持病人及代办人身份证

到病案科复印。

12121212．．．．重庆市重庆市重庆市重庆市统筹区统筹区统筹区统筹区城乡居民医保病人就医报销比例城乡居民医保病人就医报销比例城乡居民医保病人就医报销比例城乡居民医保病人就医报销比例



成年人待遇

待遇

一档 二档

普通门诊
报销比例（%）

一级医疗机

构

100% 100%
二级医疗机

构

三级医疗机

构

封顶线 每年定额

特殊疾病门

诊

起付线（元）

一级医疗机

构

无
二级医疗机

构

三级医疗机

构

报销比例（%）

一级医疗机

构

无

80%

二级医疗机

构
60%

三级医疗机

构
40%

封顶线 无 1000

起付线（元）
一级医疗机

构
100



13131313．非统筹区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病人回当地报销需准备的资料．非统筹区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病人回当地报销需准备的资料．非统筹区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病人回当地报销需准备的资料．非统筹区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病人回当地报销需准备的资料

（1）经我院医保办盖章的从当地带来的《转诊证明》或《介绍信》。

（2）将病人身份证复印件交住院科室医务人员核实身份并签字,然后

到医保办盖章，带回当地有关部门报销。

（3）病案科复印的<出院记录>或相关病历资料（由主管医生提供）。

（4）主管医生开具的《疾病诊疗证明书》到外科一楼医保办盖章。

（5）出院证和结算发票。

（6）医保办打印的住院费用总清单。

（7）医保病人使用特殊检查、治疗及贵重药品审批表。

14.14.14.14.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工伤保险

（1）持医生开具的《入院证》到出入院处办理住院登记手续。

（2）持市工伤中心开具的《垫付费用通知书》、《工伤转诊审批表》到

医保办登记、变更网上费用类别，领取《工伤住院登记表》交医生填写后

交回医保办。

（3）出院时备齐以下资料：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复印件、

《重庆市工伤医疗特种项目（药品）审批表》、《重庆市工伤医疗（康复）

特殊情况申报表》、诊疗证明书、出院证及经医务人员签字的身份证复印件。

（4）所有药品和诊疗项目按照《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目录》执行。使用自费药品、材料必须经工伤单位或职工签字同意。

（5）工伤职工治疗后进入恢复期，进行康复治疗者需事先填写《重庆

市工伤职工康复治疗审批表》，经重庆市工伤保险管理中心审批同意后方可

转入康复治疗。

15151515．离休医保．离休医保．离休医保．离休医保



（1）每次诊病请您务必带上《离休干部市级单独统筹专用门诊病历》，

并在医生开具的每张处方及检查单上签字。如果您不能亲自前来就医，请

家属携经离保所确认的您的亲笔委托书前往，否则，医生将拒绝开药。

（2）目录内部分贵重耗材如起搏器、冠脉支架、人工关节等需要自付

15％；白内障实行单眼 5000 元包干结算，超过的费用全额自付；目录外的

自费项目需要您全额自付。

（3）按照相关规定，住院期间您需要及时缴纳有关自付部分的费用。

16．武胜县、邻水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武胜县、邻水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武胜县、邻水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武胜县、邻水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1）武胜、邻水县参合农民在我院住院治疗，病人出院时可直接在我

院医保办按当地政策进行报销，但交通意外、饮酒、性病、美容等不能报

销。

（2）入院后请将病人的合作医疗证、户口簿首页、身份证复印在一张

纸上，请科室护士或医生核实身份并在复印件上签字，然后到医保办办理

登记手续（1号大楼一楼）。

（3）出院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1）出院证或病情诊断证明

2）合作医疗证、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以上证件复印件

3）出院记录

4）代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5）外伤病人需入院记录复印件

4）住院期间费用由本人全额垫付，出院时先到医保办结算，再到出

院处开发票。

17171717．温馨提示．温馨提示．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1）医保办可提供门诊费用清单。

（2）请妥善保管医保卡，不要轻信不法分子以医保卡被盗用需要个人

信息为由，骗取您的个人信息，套取卡内基金。

18181818．重庆市医保政策咨询投诉电话．重庆市医保政策咨询投诉电话．重庆市医保政策咨询投诉电话．重庆市医保政策咨询投诉电话

12333，88622900


